
知识产权学习 

世界知识产权日的由来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在 1999 年的提案，世界

知识产权组织在 2000 年召开的第三十五届成员大会上通过决

议，决定从 2001 年起，将每年的 4 月 26 日定为“世界知识产权

日”。4 月 26 日是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（《世界知识

产权组织公约》）生效的日期。设立世界知识产权日旨在全世界

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，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，营造鼓

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。 

基本简介 

知识产权知识产权，指“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

所享有的专有权利”，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。各种智力创

造比如发明、文学和艺术作品，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、名称、

图像以及外观设计，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

产权。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 Mark Lemley 教授，广泛使用该术

语“知识产权”是一个在 1967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出现的，

最近几年才变得常见。 

基本特征 

1、知识产权是基于人的智力创造性劳动而产生的权利，具

有先进性、创造性、新颖性的特点，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财富。

知识产权具有人对智力劳动成果享有的专有权利在法律上的确

认和保护，即知识产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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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知识产权是基于人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产生的结果而产生

的权利，具有物质性特点。知识只是一种思想或观念，是人们对

其客观事物内在规律性的认识，人们无法像对物质财富那样对其

独占或垄断，而只有当知识凝结为智力成果，并以某种产品的形

式表现出来，才发生具体的法律上的专有权利。 

3、知识产权是基于法律调整而产生的权利。权利的法定性

和授予性，保证了知识产权制度制定者的意志体现和立法目的。

智力成果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，知识产权才得以产生，权利人才

享有专有性或排他性权利。所以，知识产权是法权，不是自然权

利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，伦理道德，良好的公共秩序及法定情形

的发明创造和标示性成果，不能受法律保护。 

法律特征 

从法律上讲，知识产权具有三种最明显的法律特征： 

1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，即除签有国际公约或双力、多边协

定外，依一国法律取得的权利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，受该国法律

保护 

2、知识产权的独占性，即只有权利人才能享有，他人不经

权利人许可不得行使其权利 

3、知识产权的时间性，各国法律对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一

定期限，期满后则权利自动终止。 

专注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兰台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的

负责人表示，“知识产权是指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创造



性的劳动所完成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，受法律保护，

不容侵犯。”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中规定了 6 种知识产权类型，

即著作权、专利权、商标权、发现权、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，

并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制度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中，

也在第七节，以八条的篇幅，确定了知识产权犯罪的有关内容，

从而确定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制度。此外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专利法》、《商标法》、《著作权法》、《发明奖励条例》

等单行法和行政法规也都对相关的知识产权作了规定。 

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

知识产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企业知识产权

管理的目的在于： 

1、保护知识产权，防止知识产权侵权、挖掘和流失，并提

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。 

2、促进企业知识产权创新，提高知识产权价值，提升企业

的市场影响力和综合影响力。 

3、搭建知识管知识产权管理平台，建立协作机制，实现知

识产权的管理和运营化。 

企业知识产权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。它的管理，可以有以下

多种形式：知识产权评估；知识产权查新检索；知识产权工作备

案；企业建立成果归属判定；知识产权档案集中管理；知识产权

保密、知识产权保护承诺；知识产权合同；知识产权保护；企业



知识产权宣传。 


